
  

 
 
 

從司法實務談事故蒐證 
張靜怡1 
摘要 

    交通事故蒐證之精確、完整與否，往往影響日後鑑定機關之鑑定作業能否順利開展，甚且，於司法

審判中對於肇事原因、肇事責任歸屬之認定亦有重大之影響。「事故蒐證」雖然在警察機關處理流程、鑑

定機關對於車禍肇事責任之認定以及法院決定肇事者責任歸屬之判斷上，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然而，

長久以來，因蒐證時之疏失，以致於無從認定肇事原因或責任歸屬之情形，時有所聞。類此情形一再發

生時，社會大眾對於警察機關執法之公正性不免產生質疑，甚且，亦難期待社會大眾信服鑑定機關之鑑

定意見、司法機關之裁判。本文先就司法實務運作上對於事故蒐證之缺失為檢討，並以司法實務之角度

提出改進之道，期待未來司法工作者與當事人對於交通事故之蒐證能有所精進，在具體個案中，能以精

密而準確之蒐證，做成正確而公平之判斷，以確保每一個用路人之權益。 

關鍵詞：事故蒐證、交通事故蒐證程序、交通事故鑑定、 

一、 前言 
—由婦人林劉秀美攜女自焚案談起 

    四十八歲婦人林劉秀美為抗議司法不公，撞死她丈夫的肇事者逍遙法外，八月十二日凌晨留下給法

務部長陳定南及家人的十封遺書遺書，帶著八歲小女兒坐在轎車內已自焚「死諫」。所幸小女兒及時逃出

車外獲救，但林婦不幸當場死亡。2 

    此事件造成社會極大的震撼，社會大眾對於經辦該死亡車禍之員警、檢察官與法官之公正性，不禁

產生質疑。然而，林婦何以攜女以死陳冤？對於從事司法實務工作者，是否應有另一番省思？對於交通

事故之蒐證，是否應有更深入的檢討？ 

逝者已矣，如何在日後相同或近似的案例中，不再發生相同的錯誤，而可以求得一個令人信服之裁

判，以避免類此不幸之事件再度發生，當事人對於事故蒐證意識之建立與司法實務工作者對於事故蒐證

專業知識之教育，應是吾人必須深切面對之課題。個人以為，此方是林婦犧牲之價值所在。 

二、 事故蒐證於司法實務之地位 
林婦認為未得到司法的公平對待，而以自焚之激烈方式，抗議車禍判決之不公，然本案卻不能一味

地怪罪於職司審判的法官，畢竟，事故蒐證之齊備與否，方是決定法官之判斷是否正確無誤的關鍵。倘

若從交通事故之發生、現場之處置、事故之鑑定乃至於嗣後之求償追索的一整個過程觀之，吾人將不難

發現，「事故蒐證」事實上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因此，若說「事故蒐證」為整個交通事故處理之重心，

事實上亦不為過。 

要確實體會「事故蒐證」於司法實務中之地位，對於警察機關於交通事故之處理流程、鑑定機關對

於車禍肇事責任認定之考量因素以及法院決定肇事者責任歸屬之判斷基準，均必須有所認識。以下僅就

警察機關、鑑定機關與法院於處理交通事故之流程以及「事故蒐證」於前開三個階段中之地位，略述如

                                                 
1  
2 中國時報，第八版，民國九十年八月十三日。 

九十年國際道路交通 

安全與執法研討會 

中華民國 90 年 9月 



  

后： 

2.1警察機關處理車禍流程之重點 
    警察機關對於交通事故之處理，一般而言均應參照內政部警政署所訂頒「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辦法」、

「道路交通案件處理辦法」以及警政署編印之「交通警察工作手冊」中所訂定之「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規

範」辦理，其處理之流程如下：3受理報案、通報、迅速臨場、救護傷亡、現場保護、現場勘查、現場攝

影、現場測繪、肇事關係人之調查、肇事人、車、證照之處置、清理現場恢復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之處

理、肇事原因分析及填表報告等。茲就與交通事故蒐證相關之程序，析述如下： 

2.1.1迅臨並保持現場 

    交通事故之處理急如救火，片刻不容遲疑，此乃因現場除可能有人員之傷亡亟待救援外，對於現場

所遺留之跡證更易於軼失。因此，若能於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到達現場，並保持現場之完整，將可以確

保事故現場各項跡證之完整，而能準確、公正地勘查並予以記錄，此舉亦有利於日後紛爭之解決。 

2.1.2現場勘查、攝影與測繪以及肇事關係人之調查 

    現場勘查、攝影與測繪之主要目的，乃在於日後得以藉由勘查工作之進行、攝影、現場圖之繪製以

及調查肇事關係人所得資料，逐步重建肇事經過、研判肇事原因及責任歸屬。 

2.1.3肇事原因分析與填寫報告 

    處理之警察機關根據前開搜整之證據資料，應依相關法令之規定，對於肇事之經過、原因，初步加

以分析研判，並且詳實填寫「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報表」，轉報上級警察機關。 

就交通事故現場處理員警之處置作為，既然警政署已頒佈「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辦法」、「道路交通案

件處理辦法」以及「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規範」，以作為員警處理車禍案件之行為準據。因此，若有員警未

依警政署頒佈之前開行政命令處理，以致於被害人之權益受有損害時，被害人可檢具相關事證逕向其上

級機關或各該機關之督察單位提出陳情或檢舉。 

2.2 行車事故肇事鑑定考量之重要因素4 
    交通事故發生以後，當事人間對於肇事之原因或責任歸屬等問題存有爭執時，可以透由各地區之行

車事故鑑定委員會予以鑑定，提供鑑定意見已釐清肇事責任。鑑定委員會於行車事故鑑定時較為重要之

考量因素有下： 

    第一部分： 

    肇事鑑定時考慮因素時分三項原則來考量： 

    （一）路權屬誰（主）（從）。 

    （二）駕駛人行為（違反法規）。 

    （三）肇事因素（直接）、（間接）、（因果）。 

    第二部分： 

    如何認定上述三項考慮原則，需依據下列三項主要證物： 

    （一）警訊、檢訊、院訊筆錄。（包含證人在內） 

    （二）警繪現場圖。 

    （三）現場照片（路況照片、肇事現場景況）。 

    第三部分： 

                                                 
3 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規範，修正本，民國八十六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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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三項主要證物中找尋下列因素： 

    （一）肇事經過：方向、動態、行為、速度、處理情形。 

    （二）肇事後情形：關係位置、散落物、刮地痕、煞車痕、輪痕、拖痕、血跡、油漬、車損部分之

凹痕、擦刮痕。 

    為重建肇事現場之第一時間各當事人「路權、駕駛行為、肇事因素」等關係，鑑定委員會必須倚賴

第二部分之三項主要證物，而此三項證物，絕大多數均有賴於肇事後之現場處理，特別是蒐證部分最為

重要。 

2.3司法審判上決定勝敗之關鍵 
    對於肇事致人身傷亡之交通事故，職司偵察工作之檢察官決定起訴與否之基準，乃在於檢察官依偵

察後所得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被告確實有犯罪嫌疑。然而，檢察官之偵察作為，同樣必須仰賴事故現

場以及事後之蒐證，是以，「事故蒐證」之齊備與否，關乎檢察官起訴與否之決定。 

在交通事故所生之紛爭，無論是民事賠償或刑事案件，當事人一旦訴諸於法院，法院即必須就事實

為認定，已決定責任之歸屬。而事實之釐清，則有賴於雙方當事人舉證以明。法院在判決有罪、無罪或

訴有無理由時，除參酌行車事故鑑定委員會之鑑定意見外，對於當事人提出之各種證據，亦同樣必須予

以審酌，法諺有云：「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倘若當事人欲求得一個有利於己之判決，勢必不能輕

忽「事故蒐證」之重要性。 

2.4小結 
    綜上所陳，在交通事故之中，警察機關之處理、鑑定機關之鑑定與司法機關之審理，均有賴於「事

故蒐證」之完整與精確。對於鑑定工作者與從事司法實務者最嚴苛之考驗，乃在於從警察機關之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事故現場圖、現場攝影之照片資料以及對於肇事關係人所製作之筆錄與當事人、鑑定機關、

司法機關再蒐證所得之諸多資料中抽絲剝繭，以澄清肇事原因並決定責任歸屬。 

因此，「事故蒐證」之完備與否，直接涉及到鑑定委員會之鑑定作業能否順利開展，甚且於後續之司

法審判工作是否正確無誤，亦有決定性之影響。就此觀之，「事故之蒐證」於整個交通事故之處理過程中，

確實佔有極為重要之地位。 

三、 現行實務運作於事故蒐證上之種種缺失 
於林婦致死高喊司法不公之案件中，檢方雖然對於駕車由被害人車頂衝撞之李姓駕駛為不起訴處

分，惟全案之癥結，乃在於李姓駕駛車速之認定。一般而言，對於駕駛速度，係以現場煞車痕跡之長度

加以研判。然而，本案現場圖中並無煞車痕，復以被撞車輛亦因失竊而無從就遭受撞擊之車輛外觀為研

判。種種跡象的顯示，鑑定機關與司法機關於嗣後難以還原車禍現場之最主要因素，即在於「事故蒐證」

上疑有疏失。 

此一案例，無疑地再次彰顯「事故蒐證」於交通事故之現場處理、鑑定作業與司法審理之重要性。

今日現行實務運作上對於「事故蒐證」之諸多缺失，吾人更應深切地反省、檢討，進而改正這些缺失，

以保障社會大眾之權益。 

3.1現場處理時之缺失 
    警察機關於交通事故現場之處理，按照警政署編印之「交通警察工作手冊」中所訂定之「道路交通

事故處理規範」雖可分為十四個流程，然而這些流程，仍可大別為傷患救助、交通維持與現場蒐證三大

部分5。其中對於日後肇事責任之認定，又以現場蒐證影響最為深遠。但往往因為肇事現場之紊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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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緊迫，現場待處理事項之繁多等諸多因素之影響下，事故蒐證不完備之情形時而有之。此種疏忽，輕

則困擾鑑定機關或司法機關對於事實真相之釐清和責任歸屬之認定，重則因為無從探究事實真相、無法

決定責任歸屬而影響當事人之權益。 

3.1.1員警專業知識之不足與處理態度之輕忽 

    在交通事故之中，負責第一線處理之員警，往往因為欠缺對於現場蒐證之專業知識，而導致所蒐集

之證據不完整，甚且產生錯誤之情形。例如：肇事現場圖之繪製對於路況與肇事現場標繪不清、現場各

項證物與標繪方向間距之繪製不著重點、對於肇事路口有無號誌未予注意、未標示當事人或行車方向、

無肇事現場路況之全景照片、車損照片拍攝角度不恰當、筆錄記載不詳實等等缺失，絕大多數均起因於

處理員警之專業知識不足。此外，在處理態度上，假若不能抱持「人溺己溺、人飢己飢」之心態，反而

輕忽散漫時，實在很難期待現場處理之員警對於「事故蒐證」能多麼完整而精確。 

3.1.2當事人或其家屬欠缺蒐證之意識 

    吾人首先必須明白：在交通事故中，唯有被害人及肇事者才是事件之當事人，而所有進行事故蒐證

之員警，都只是因職務上之關係而為證據之蒐整。因此，在保護自己權益之立場上，對於「事故蒐證」，

當事人亦責無旁貸。 

惟交通事故一旦發生，無論是在場之當事人或甫接獲通知之家屬，均可能因為情緒上之激動而忘記

進行證據之蒐集，再者，一般未經專業訓練之人，對於何種證據應該蒐集？以何種方法蒐集？往往無從

判斷；對於員警在現場處理時，有哪些重要之跡證必須留意？自己又有何權利可資主張？通常亦不明瞭。

是以，亦難以苛求欠缺蒐證意識當事人或其家屬，對於事故蒐證應如何的齊備。 

3.1.3因不可抗力之因素而難以進行蒐證 

    交通事故之現場，時有因為天候、日夜等差異，影響事故蒐證之進行，例如：於天候不佳或夜間發

生之交通事故，往往因為視線不清而難以洞察散落物、刮地痕、煞車痕、輪痕、拖痕、血跡、油漬等現

場跡證，此時，嗣後之蒐證工作，更形重要。 

    此外，為了救助傷患或是其他原因必須移動現場卻並未先標繪現場或拍照存證，或者肇事後現場遭

破壞或肇事者駛離現場等，均會形成事故蒐證進行之困難度。 

3.2 嗣後蒐證之缺失 
    現場之處理與蒐證時有如上之缺失發生，事實上，嗣後蒐證之目地即在於避免事故之相關事證因現

場蒐證不完備而軼失，以致於日後難以認定事實與責任歸屬之情形發生。換言之，嗣後蒐證即在於補正

現場蒐證之不足，以求未來在鑑定工作與司法程序中能盡量還原事故現場，進而正確判斷肇事原因並認

定責任歸屬。 

    然而，無獨有偶，現場蒐證所可能發生之缺失，例如：員警專業知識不足、處理態度輕忽散漫、當

事人不懂蒐證工作或是因不可抗力之因素以致證據滅失等，在嗣後蒐證中，同樣之情形仍然有產生之可

能。 

3.3小結 
     綜上所陳，無論現場蒐證或是嗣後之蒐證，或因事故現場混亂、或因當事人缺乏蒐證意識、或因處

理員警之輕忽欠缺專業知識，或多或少均會因此影響事故蒐證之精確度與可信度，而當事人之權益，往

往即因為這些因素而無法獲得完全之保障。特別是在現場蒐證有所欠缺、遺漏或錯誤時，更必須仰賴嗣

後蒐證之補強與更正，然而，距離事故之時愈久，相對的蒐證之難度愈高，距離事實亦更加遙遠。 

    當事人、律師、鑑定委員、法院在日後重建現場時，所倚賴的幾乎是現場處理員警蒐證所得證據資

料，因此，現場處理員警之態度與專業知識具備與否，可謂為「事故蒐證」之重心。然而，無論是當事



  

人、律師或法院，也同樣必須具備相當程度的蒐證知識，否則，對於現場蒐證有何缺漏恐怕將無從查知，

欲進行嗣後的蒐證，恐怕亦是緣木求魚。 

四、 結語 
—慎密之事故蒐證以利司法實務工作之遂行 

    「事故蒐證」之完備精確與否，對於肇事原因與肇事責任之判定有決定性之影響，司法程序之判斷

正確性與公平性，同樣有賴於精密而準確之「事故蒐證」。對於現行實務運作上就「事故蒐證」之缺失，

本文以司法實務之立場，分別就當事人與司法實務工作者提出改正之道。 

4.1當事人事故蒐證意識之再教育 
    不論是肇事者或被害人，站在維護自身權益之立場上，「事故蒐證」非但為其權利，更是一份責任，

特別是在司法程序之進行一切講求證據的情況下。因此，假若能灌輸一般社會大眾正確之「事故蒐證」

觀念，並且建立其於交通事故發生時之蒐證意識，對於交通事故處理的每一環節中之事故蒐證，必然有

莫大之助益。 

4.1.1相機、粉筆或噴漆可作為行車必備之工具 

    「保持現場完整」乃是現場蒐證之最重要關鍵，實務上常見的情形是，當事人發生交通事故後，或

是因為避免妨礙交通、或是為了搶救傷患、或是因為其他因素而移動現場，然而卻忘了同時拍照或做標

記，以致於隨後趕到之處理員警無法就事故發生時之現場進行測繪、攝影。因此，一般大眾在座車上，

不妨隨時準備一台小型相機、噴漆或一小斷粉筆以備不時之需。倘若未能事先準備，現在便利商店也幾

乎有販賣「立可拍」等簡易相機可資運用，甚至於口紅均可用來標繪現場。 

4.1.2當事人進行事故蒐證應注意事項 

交通事故一旦不幸降臨，肇事者、被害人或其家屬，無論是身處現場或是事後親臨現場都必須注意

到以下幾點事項：6 

（一）留意下列三樣現場重要跡證：  

       1. 現場跡證：終止位置、輪跡、道路損壞痕跡、散落物等。 

       2. 車體跡證：車輛肇事後之損壞程度、部位、形態、受力方向、有無附著血跡、毛髮、衣物纖

維、灰塵拂拭痕跡等。 

       3. 人體跡證：傷亡者受傷部位、程度、形狀、受力方向、形成原因及衣物受損情形、有無附著

肇事車輛之塗漆、機油、泥土、胎痕或其他可疑跡證。 

          前述三種重要跡證，可自行攝影存證，並留意處理警員是否已正確並完整攝影、測繪(製作現

場草圖)。  

（二）車禍現場由警方處理時： 

          有關處理警員之現場攝影、現場測繪(現場草圖)如有疏漏，可請其補攝或補繪。 現場草圖如

與現場不符，經家屬要求更正而不予更正時可加註意見後簽字。 筆錄中應詳細紀錄肇事者或見證

人之陳述。  

（三）車禍現場已處理完畢時： 

          當事人或其家屬應前往處理車禍之分駐(派出)所或交通分隊，瞭解事故發生經過及處理情形。 

為瞭解事故發生及處理情況，可向處理單位請求閱覽有關資料，其範圍以現場圖及現場照片為限，

且應在處理單位辦公室為之，不得攜出。惟其中現場圖部分可請求複印交付，現場照片並得請求

                                                 
6 車禍被害人家屬應注意事項，中華民國車禍關懷協會網頁，www.trvsa.org.tw。 



  

交付複印或備份7。此外，依照道路交通事故案件文書作業規定第六條，亦可逕向處理單位或各市、

縣(市)警察局交通(大)隊『交通事故案件審核小組』申請『道路交通事故證明書』、『現場圖』、『現

場照片』等資料。  

倘若車禍被害人受傷送醫或死亡，家屬接獲通知時間，大約在事故發生後一小時至數小時內，

除趕赴醫院探視、照顧傷者外，至少應有一人攜帶攝影器材及紙筆儘速前往車禍現場。 

另外，由於夜間、雨天車禍現場蒐證需要較高之技術，現場蒐證容易產生疏漏，必要時可利

用白天或天晴後進行二次蒐證。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交通意外」既然是「意外」，自然是出乎當事人意料之外，一旦不幸發生，無

論事故輕重，當事人在驚嚇、恐懼、憤怒、傷心、慌張等不一而足之複雜情緒，倘若再加上以事故現場

混亂之情形，一時因此失去理智是可以預見的。因此，交通事故發生時，首要保持冷靜，只有冷靜才能

迅速做成正確之決定，才能發揮平日所知所學，展開現場初步之蒐證。 

4.2司法實務工作者專業知識之再加強 
    司法實務工作者，無論是員警、司法官或是律師，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機會成為用路人，因此一般當

事人之蒐證常識本應有之，然而，因為其職務性質之特殊，更必須具備處理交通事故、進行事故蒐證之

專業知識。惟吾人發現，多數司法實務工作者並未具有充足之專業知識來處理交通事故，以致於「事故

蒐證」難得圓滿，其原因除在於經驗之不足外，欠缺專業之在職進修管道亦是重要原因。以下僅就事故

現場之勘查、攝影、測繪以及關係人之調查等應注意之重點，略為說明。 

4.2.1現場勘查部份8 
現場勘查主要在查驗存在於肇事現場且與肇事相關的一切跡證、現象、設施等。經由現場勘查工作

的進行，將可逐步重組肇事過程。現場勘查之主要內容有下： 

（一）終止位置：所謂終止位置係指肇事相關人員或車輛在交通事故發生後，停倒在現場之確實位

置。 

（二）輪跡：包括輪胎滑痕、輪胎拖痕、輪胎印痕。 

（三）道路損壞痕跡：道路損壞痕跡係車體與道路相關表面不正常接觸之結果，如刮地痕、擦地痕。

（四）散落物：包括附著於擋泥板、底盤、引擎或其他車底部份之泥土、碎石子、漆片等雜物、車 

輛受撞擊毀損而掉落於現場之零件或車體部分、人體斷肢殘骸、個人衣物、固體裝載物、路

旁固定或堆積物等固體散落物，以及車輛本身之冷卻水、電瓶水、機油、燃料油，屬於液體

裝載物者：例如飲料、化工原料、農藥等和屬於人體者：例如血液、腦漿、其他人體組織等

液體散落物。 

（五）肇事車輛：車種、年份、牌號、用途、使用程度、限載人數(重量)、車長、車寬、車高、煞車

裝置、方向盤、喇叭、雨刷、燈光、輪胎狀況、排檔桿位置、速率表指針讀數駕駛座視界情

形以及肇事後之損壞程度、部位、形態及受力方向。 

（六）傷亡之被害人：受傷部位、程度、形狀、受力方向、形成原因、衣物受損情形，有無附著肇

事車輛之塗漆、機油或泥土及其他可疑跡證。 

4.2.2現場攝影部份9 

                                                 
7 參內政部警政署(八八)警署交字第 107483號函。 
8 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規範，修正本，民國八十六年十二月。 
9 警察機關處理車禍流程摘要，中華民國車禍關懷協會網頁，www.trvsa.org.tw。 



  

    現場攝影是補充現場測繪及文字紀錄不足之最佳方法，其主要目的係藉由攝影的方式將現場概況、

各項痕跡證物及處理過程顯現並永久保存，以作為重組肇事經過、研判肇事原因、責任的重要依據。 

    由於現場遺留物，地面刮剎胎痕，碎片散落物、血跡、油漬，最後停止位置，常是判斷路權歸屬以

及駕駛行為之重要依據，而車損照片同是研判駕駛行為之重要依據，尤其拍攝時要注意撞車時之角度，

因此近距離正面之車損與刮、剎、擦痕之間之關係應拿捏清楚，再與全景照片最後停止位置與刮剎痕關

係照片，兩相對照再比照警繪現場圖，才能正確的研判路權歸屬與駕駛行為，以明肇事責任。此外，車

身刮擦痕之走向在判斷被超或是超越鄰車時，亦屬重要之證物，特別是汽機車間之擦撞更應仔細觀察，

一般而言，順車行方向拍攝是較為正確。因此，在現場遺留物、地面刮剎胎痕及車損情形之攝影上，尤

需特別留心。10 

4.2.3 現場測繪部份 

現場測繪是一項極具技術性及技巧性的工作，所繪製之現場圖是研判肇事原因的主要依據之一，其

主要目的是將肇事現場各相關跡證的位置及彼此的關係距離，將事故現場的上視圖以簡明的平面圖顯

示，現場各項跡證之相關位置以作為事後瞭解現場概況及分析肇事原因，判定肇事責任之重要依據，稍

有偏差將使肇事當事人權益遭受不利影響，甚至造成是非顛倒的嚴重後果。11因此，進行現場圖之繪製必

須注意以下幾點： 

（一）標示當事人行車方向：由於在同向，不向，對向的行車所考慮的駕駛行為有所不同，肇事後

所引用的法令規章亦有所不同，而肇事行車方向測繪不明時，路權責任將無法律定，後續處

理程序當然困難重重，因此，肇事行車方向的確認，在現場測繪時極為重要。 

    （二）清楚標繪路況與肇事現場：各種路況，特別是有安全島設施的路段，對大型車,重機車.機慢

車法令均有嚴格的規定，現場圖之測繪若只是標示路段之局部，為對於六線道、四線道、二

線道、快慢車道分道線、中央分向線、雙黃線、路幅寬度、彎道等路況清楚標繪時，必然造

成法令規章適用之錯誤，影響日後鑑定與審判之結果甚鉅。 

    （三）正確標繪肇事後行車最後停止位置：行車最後停止位置若因現場移動，將影響路權歸屬之認

定與侵權駕駛行為之判別。因此，若是為了先搶救傷患，或是其他原因而移動現場，均必須

先拍照存證，或是先繪標現場再移動人車。 

    （四）掌握測繪現場各項證物與標繪方向間距之重點：各種不同的事故狀況，對於現場遺留物，地

面刮剎胎痕，碎片散落物、血跡、油漬等跡證之要求重點不盡相同，特別是各項證物，距中

心線、分道線、多向線、快慢車道線、路肩線、停等線、叉路口中心線等，常因行駛方向的

不同，測繪的重點亦不相同，但並非均以電線桿為主，草率測繪幾條距離線即可。 

    （五）詳實紀錄號誌路口、號誌設施：於有號誌之路口發生事故時，必須留意時相、左右轉專用號

誌之有無、閃黃與同紅燈秒差等問題；而在無號誌路口發生事故時，應標示前有幹道或「讓」

字標記、路面寬度、視野是否良好，有無障礙物以及有無停等線，慢、讓、速限、反光鏡等

設施，以判斷幹支道等路權歸屬與駕駛行為等問題。 

4.2.4 肇事關係人之調查 

    對於與事故發生有直接關係之當事人、肇事當時於現場之民眾、乘客、救護人員、商家等證人以及

對於當事人、肇事車輛、現場環境或肇事結果等有所認識之關係人，處理員警最好於事故現場即時詢問

                                                 
10張漢威，車禍處理與鑑定實務，第二版，民國八十六年六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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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記明筆錄。倘若因故無法當場製作或是現場製作之筆錄有所缺漏時，務必於最短之時間內設法補做筆

錄，以避免因時間久遠當事人、證人與關係人之不復記憶而導致筆錄記載有誤。 

4.3總結 
    「事故蒐證」乃為一項專門之學問，其帶有高度之技術性，同時也必須倚賴時間與經驗之累積，以

精益求精。肇事現場之多變性與複雜性，更增加其困難度而使得「事故蒐證」具有高度之挑戰性。本文

嘗試從司法實務運作之角度切入，探究現行「事故蒐證」上之缺失，並提出粗淺之意見以為精進之道，

無非是希望能藉此再一次強調「事故蒐證」於司法實務上之重要性，並希望未來無論是當事人、警察機

關、鑑定機關或是司法機關，都能在交通事故之紛爭解決上，求得一個公平、公正、可信的結果，個人

更是衷心的企盼，類似林劉秀美自焚的情形不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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